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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3 年度研究中心諮詢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第二演講廳 

主持人：范佳銘研發長                                     紀錄：姚彥如 

出席人員：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運輸系游明敏特聘教授、商船系黃俊誠教授、生科院吳彰哲教授、生科系林翰佳特聘教

授、環漁系藍國瑋教授、地球所陳明德教授、機械系任貽明教授、河工系黃偉柏教授、

通訊系卓大靖特聘教授、資工系馬尚彬教授、應英所蕭聰淵教授、教研所吳靖國教授、

法政學院饒瑞正教授、海法所蘇惠卿教授 

列席人員：各校級中心主任 

貴重儀器中心林秀美主任、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李光敦主任、人工智慧研究中心王榮

華主任、臺灣郵輪產學發展中心黃昱凱主任、馬祖海洋研究中心桑國忠主任、延平水下

科技中心高瑞祥主任、海洋工程綜合實驗研究中心翁文凱主任、智慧航運研究中心高聖

龍主任、臺灣海洋基因體中心蔣國平主任 

壹、主席報告(略) 

 

貳、業務報告： 

1. 本校 113 年度通過成立新增 1 個院級研究中心(海洋法律與政策學院-國際海事法律與政策研究

中心)。 

2. 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本校共計有 37 個研究中心。其中有 9 個校級，12 個院級，16 個系

所級，各級研究中心組織圖詳如【詳附件第 4 頁】。 

3. 113 年度各級研究中心年度工作報告及成果一覽表，已於會前上傳至雲端硬碟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4t2myjytU00v1W1VPPk7MPPsxk5CjU_e?usp=sharing。計

有 3間研究中心(食科系-食品工業研究與服務中心、食科系-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及機械與

機電工程學系-水產機電系統應用中心)表示欲撤銷該研究中心，故不提交 113 年度工作報告。 

4. 113 年度各級研究中心與前兩年工作成果對照表詳如【詳附件第 5 頁~第 21 頁】。 

5. 各校級中心主任以口頭報告年度工作及成果，各「院、系(所)級」研究中心之年度工作狀況及

成果，則採書面審查方式。 

 

參、校級中心報告： 

1. 貴重儀器中心 

2.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3. 人工智慧研究中心  

4. 臺灣郵輪產學研發中心  

5. 馬祖海洋研究中心  

6. 延平水下科技中心  

7. 海洋工程綜合實驗研究中心 

8. 智慧航運研究中心 

9. 臺灣海洋基因體中心 



2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有關各「院、系(所)級研究中心年度工作報告」書面審查，提請討論。 

說明：為落實校內資源整合，強化研究中心執行績效，請各委員就各院、系(所)中心 113 年度工作報

告進行審查。 

決議：  

一、3 間研究中心(食科系-食品工業研究與服務中心、食科系-食品保健與風險教育中心及機械與機

電工程學系-水產機電系統應用中心)經研究中心諮詢委員審議後，同意予以裁撤並送至研究發

展會議決議。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辦理 113 年度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勵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因研究中心管理費計算期間為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為配合管理費統計年

度，鼓勵各級研究中心參與產學合作，依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勵辦法【詳

附件第 22 頁】，辦理 113 年度研究中心產學績優獎勵案。 

二、 本次擬選出 113 年度技轉專利授權金額及管理費收入總額最多之前二個中心及以前三年度

(112~110 年)管理費總額平均為基準，成長最多之中心為優先獎勵對象。相關數據請參閱【詳

附件第 23 頁】。 

決議： 

一、照案通過。第一名：振動噪音工程研究中心，第二名：海洋休閒產業暨遊艇發展中心；進步獎：

海洋休閒產業暨遊艇發展中心。 

二、擬依程序簽核後於行政會議頒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研究中心管理辦法」第二條及第六條，提請審議。 

說明：  

  一、 為明確規範各研究中心應繳交書面工作報告之時間及校級研究中心應出席研究中心諮詢委員

會議，擬修正本辦法第二條。 

  二、為訂定精確的研究中心審核標準及流程，擬修正本辦法第六條。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詳附件第 24 頁~第 25 頁】。 

決議：  

一、第六條第一款第五目、第七目及第八目分別修正為「期刊論文」、「專書或專書論文」及「研

討會場次」。 

二、第六條第三款修正為「研究中心於當年度需符合第一款任三目評估指標，則通過審查」。 

三、第六條第四款及第五款合併修正為「連續三年審查不通過且諮詢委員會議建議裁撤者或研究

中心自認有停辦之必要且經提報所屬各級教學單位同意(檢附會議紀錄)者，並提案經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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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同意者，得予以裁撤」。 

四、餘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 時 45 分。 

  


